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历史遗留矿山认定结果的公告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第592号）、《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国土资源部第56号令）第二十九条规定，以及《重庆市采矿损毁土地状况调查工作的通知》（渝规资〔2025〕272号）要求，现将我区部分矿山认定为历史遗留矿山并予以公告，公告期30日（自发布之日起计算）。新增历史遗留矿山清单详见附表。

公告说明：

本公告所列矿山为历史遗留矿山，计划经济时期遗留或者责任人灭失的废弃矿山或由地方政府组织治理的政策性关闭矿山。

依据《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告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告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交书面异议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公告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将按程序纳入历史遗留矿山管理。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电话：023-47522801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6年3月26日

附件

江津区新增历史遗留矿山明细表

	序号
	历史遗留图斑编号
	镇街
	矿山名称
	面积（㎡）
	矿山位置
	矿山中心点坐标
	新增原因

	合计
	13651
	
	
	

	1
	ZJ5001162025001001
	石蟆镇
	石蟆镇大同村大田坎采石场
	1631.42
	江津区石蟆镇大同村集体用地
	105° 56' 23.299",28° 59' 34.276"
	本次损毁图斑为原历史遗留图斑的增加区域

	2
	ZJ5001162025002001
	李市镇
	重庆市江津区江隆缸瓦厂
	3757.72
	江津区李市镇龙吟村石庄村民小组
	106° 16' 51.281",28° 58' 50.987"
	本次损毁图斑原元历史遗留图斑的增加区域

	3
	ZJ5001162025003001
	石蟆镇
	重庆市江津区赵旺页岩砖厂
	2484.09
	江津区石蟆镇东溪村三抛河村民小组
	105° 50' 34.607",28° 57' 15.444"
	按技术规程责任人灭失，本次纳入

	4
	ZJ5001162025004001
	中山镇
	重庆市江津区中山页岩砖厂
	5777.87
	江津区中山镇鱼湾村斑竹滩村民小组
	106° 19' 49.270",28° 52' 18.945"
	按技术规程责任人灭失，本次纳入




